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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麗山高中圖書館資訊設備及耗材管理辦法

一、依據：配合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資訊教育白皮書中規劃教室電腦作為教學輔助工具，為發揮班級教室 電
腦與資訊設備功能及保管維護制度化，特訂立本辦法。

二、目的：為有效維護及管理本校各項資訊設備，隨時保持妥善使用狀態，以充分支援教師實際教學需

要，以使各項教學活動順利進行，達成教學目標。

三、資訊設備及耗材：包含筆記型電腦、平板電腦、單槍投影機、耗材(單槍投影線、音源線等)及圖書館所
屬專案計畫之資訊設備。

四、實施方式：

（一）本辦法適用對象為本校全體師生。

（二）所有設備借用均需填寫「圖書館資訊設備長期/短期借用申請表」（下載）。若為學生借用，申請表
需經指導老師同意及簽名，載明理由並同意負連帶保管暨賠償責任，始得借出。

（三）設備借用方式包含長期借用（僅適用教師與行政人員）及短期借用，茲說明如下表：

筆記型電腦、平板電腦、單槍投影機、耗材及圖書

館所屬專案計畫之資訊設備借用辦法

長期借用

(適用教師及行政人員)
教師或行政人員因教學需要長期借用筆記型電腦，

須於借用申請表內敘明原因。借用期限為一學期。

教師必須於學期結束前一週內歸還圖書館，以利盤

點。若具有優良借還記錄者，於當場盤點完畢後，

即可借用。

短期借用 1.所謂短期借用者，即指借用當日（借用時至放學
或下班前），若有其他特別或不可抗拒之因素者，

則不在此限。非當日借還者，須於借用申請表上載

明原因，經本館同意後始可借用。

2.教師因教學需要借用筆記型電腦時，應於上課前
2日至圖書館登記借用，使用完畢後應立即歸還（以
借用當日為限）。

3.學生因從事專題研究需借用筆記型電腦者，應事
先填妥借用申請表並請指導老師簽名後，至圖書館

登記借用，並需押學生證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學

生使用完畢後應立即歸還（以借用當日為限），以避

免影響後續使用者。

4.教師因研究方法或專題研究課程之需要須借用
一定數量之筆記型電腦供課堂使用時，請教師於課

前一週與資訊技士（#801）聯繫登錄，以利現有設
備資源做最妥善之分配。若未按規定聯繫借用，則

圖書館得視館內筆記型電腦存量增減出借數量。

5.申請短期借用期間，設備庫存總量已低於教學所
需之安全量，即暫停借用(或視情況調度)。

註：

1.圖書館所屬專案計畫之資訊設備僅限配合執行計畫之教師借用，於退出計畫後需歸還設備，設備財產
歸屬圖書館俾利後續計畫推動。

2.參與計畫教師有義務提供計劃產出成果交給圖書館彙整，如未能於期限內提供成果，圖書館有權停止
該計畫執行，並收回所借用之資訊設備。



五、逾期處理：借用者每逾期1天，停借1天（以此類推）。學生與老師(含行政人員)之逾期處理分述如下：
（一）學生：逾期10天以上除停借外，並罰以愛館服務。逾期催還3次後仍未歸還者，除追回設備外，並

依校規簽處。

（二）老師(含行政人員)：逾期10天以上除停借外，若發生上述催還未還或損害之情事，經通知後仍有
未改善者，除停權外，並呈請處理。

六、故障報修：資訊設備如有故障，務必上網報修（不接受電話報修），請親送圖書館修繕，個人電腦則至現

場修繕。修繕僅負責回復領用時系統之原始狀態，不負責個人檔案之修復。使用者請自行備份重要文件檔

案。

七、借用資訊設備若有遺失或人為破壞，概由借用者賠償修繕費。

八、本辦法經行政會報通過，並陳請 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請借用者務必遵守以上事項，若不當損壞上述相關設備以校規論處，並負損害賠償之責任不得有任何異

議！


